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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以 111 年 8 月 27 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整生

效日者之變更管轄機關法規命令及職權命令條文表 

序號 法規名稱 條項款目 管轄事項變更情形 

1 電信事業普

及服務管理

辦法 

§2(12)、(13)、§3、§4Ⅱ(1)、§6Ⅰ

中段、後段、Ⅳ、Ⅴ、§7Ⅱ、§10Ⅰ

附 件 2 、 Ⅳ 、 §12Ⅱ 、 §13Ⅱ 、

§15Ⅰ 、 §16Ⅰ 、 §17Ⅰ 、 §18Ⅰ 、

Ⅱ 、 §20Ⅰ 、 §21Ⅰ 、 Ⅱ 、 Ⅲ 、

§23Ⅰ、Ⅲ、§24Ⅰ、Ⅲ、Ⅳ、§25、

§26Ⅰ、§27Ⅱ、§28Ⅱ、§30、§31、

§32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2 電信事業資

通安全管理

辦法 

§2、§3Ⅰ、Ⅱ、Ⅳ、 §4、§5Ⅱ、

§6Ⅱ、§7、§8Ⅶ、Ⅷ、§9、§10Ⅰ、

§11Ⅰ、Ⅱ、Ⅳ、§12Ⅰ、Ⅳ、§1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3 電信事業平

等接取服務

管理辦法 

§4Ⅰ、§5、§11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4 電信事業號

碼可攜服務

管理辦法 

§6Ⅲ 、 §7Ⅱ 、 §11(5) 、 §21 、

§23Ⅱ、§27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5 關鍵電信基

礎設施指定

及防護管理

辦法 

§2、§3、§4、§5、§6、§7、§8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6 電信事業申

請無線電頻

率核配辦法 

§3Ⅰ、§4、§5、§6、§7、§8、§9、

§10、§11、§12、§13、§14、§15、

§17、§18Ⅰ、Ⅲ、§19、§21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7 頻率使用費

收費標準 

§2、§3Ⅱ、Ⅳ、§5、§7Ⅰ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8 電信號碼使

用費收費標

準 

§4Ⅰ、§5Ⅱ、§6Ⅳ、Ⅴ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9 網際網路位

址及頂級網

域名稱註冊

§4Ⅰ、Ⅲ、Ⅳ、§5、§6Ⅱ、§7Ⅰ、

Ⅲ、Ⅳ、§8Ⅱ、§9Ⅱ、Ⅲ、§11Ⅱ、

Ⅳ、§12、§14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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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業務監

督辦法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0 關鍵電信基

礎設施資通

設備測試機

構及驗證機

構管理辦法 

§2 、 §3Ⅰ 、Ⅳ 、 Ⅴ、 Ⅵ 、 §4 、

§6Ⅰ、Ⅱ、§7Ⅰ、Ⅱ、Ⅲ、 §8、

§10Ⅱ、Ⅲ、§11Ⅱ、Ⅲ、Ⅳ、Ⅴ、

§12、§13Ⅱ、Ⅲ、 §14、§15Ⅰ、

Ⅱ、§17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1 各級機關機

構學校網站

無障礙檢測

及認證標章

核發辦法 

§2、§3Ⅰ、§4、§6Ⅰ、Ⅱ、§7、§8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2 無線電頻率

使用管理辦

法 

一、§2(7)、(11)、§5、§6Ⅰ、§7、

§8(8)、§9Ⅱ(5)、Ⅲ、Ⅳ、

§10、§11Ⅱ、 §12Ⅳ、 §13、

§14 、 §15 、 §16 、 §17(4) 、

§18Ⅰ 、 Ⅲ 、 §19 、 §20 、

§22Ⅰ 、 §23Ⅱ 序 文 、 §24 、

§25Ⅰ、§27、§28、§33 附件

2、 §34 附件 3、 §38(1)、

§43(2)、(6)、§45I後段、§46

序文、§47、§48、§49、§50 

二、 §22Ⅱ、§23Ⅱ(2)、 §39(4)、

§40Ⅲ、Ⅳ、§41、§42、§43 序

文、 (1)、 (3)、 (4)、 (5)、

§44、§45I前段、中段、Ⅱ、§

46 (3)、(4)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但§13(2)、

§15(2)、§18Ⅰ(4)、§22

Ⅰ有關網路設置計畫及營

運計畫事項，仍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13 電信號碼核

配及管理辦

法 

一、§6(3)、§7、§8、§10Ⅰ、§11、

§12 、 §14Ⅰ 、 Ⅱ(3) 、 Ⅲ 、

§15 、 §17 、 §18Ⅰ 、 §19 、

§21Ⅰ、§22、§24Ⅰ、§28Ⅰ、

§29 

二、§5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14 無線廣播電

視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

法 

§18Ⅱ、 §19Ⅳ、Ⅶ、Ⅷ、 § 20、

§21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5 微波電臺設

置使用管理

辦法 

一、§4I序文前段、中段、§13(4)、

§14(3)、§16I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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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Ⅱ序文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16 學校實習廣

播電臺設置

使用管理辦

法 

§4I、§17後段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7 衛星地球電

臺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一、§4I序文前段、中段、§15I後段 

 

 

 

 

二、§15Ⅱ序文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18 公眾電信網

路審驗辦法 

§14Ⅰ(2)、(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19 公眾電信網

路檢驗辦法 

一、 §10 、 §11Ⅰ 、 Ⅱ 、 §12 、

§13Ⅰ、Ⅱ、Ⅲ、§14、§15 

 

 

 

二、§16、§17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之下列事

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一)§16 有關資通安全檢

驗事項。 

(二)§17 有關資通安全檢

驗相關書表事項。 

20 專用電信網

路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一、§2I(1)、§11Ⅲ、§26I、§33I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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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I、§28(1)、§36I、§38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21 實驗研發專

用電信網路

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 

一、§2(7)、(8)、§12Ⅳ 

 

 

 

 

二、§14I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22 船舶無線電

臺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17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23 航空器無線

電臺管理辦

法 

§8、§9(2)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24 計程車專用

電信網路設

置使用管理

辦法 

一、§4、§5Ⅴ、§6Ⅰ、Ⅱ、§7Ⅰ、

Ⅱ 

 

 

 

二、§11Ⅱ、§15Ⅳ、§16Ⅳ、Ⅴ、

§23Ⅰ、§24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25 電視增力機

變頻機及社

區共同天線

電視設備設

立辦法 

§20 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事項

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26 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設置

地球電臺管

理辦法 

一、§7Ⅱ序文、§18Ⅰ前段 

 

 

 

 

二、§26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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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年 8月 27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27 公設電視事

業設立許可

辦法 

§8、§13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28 廣播事業設

立許可辦法 

一、§39Ⅱ、§47、§47之 5、§48Ⅱ 

 

 

 

 

二、§36Ⅱ、Ⅲ、§41Ⅲ、§46Ⅰ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29 電子票證應

用安全強度

準則 

§12Ⅱ 本準則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30 公眾電信網

路設置申請

及審查辦法 

一、§5(7)、 §10(7) 、§13(7) 、 

§17(7) 

 

 

 

二、§7Ⅰ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核配

電信資源事項原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

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

管轄。 

31 行動寬頻業

務管理規則 

一、§4Ⅱ、Ⅲ、§6Ⅰ(2)、§10Ⅲ、

§11 、 §12Ⅰ 、 Ⅱ(6) 、 Ⅲ 、

Ⅳ 、 Ⅶ 、 §14Ⅱ 、 §16(1) 、

§17 、 §18Ⅱ 、 §19 、 §20 、

§21Ⅰ、Ⅳ、§21 之 2、§21 之

3、§22Ⅰ、 §24Ⅱ、 §25Ⅰ、

§25 之 1Ⅰ 、 Ⅱ 、 §26 之

1Ⅱ(5)、§27、§30、§31Ⅰ、

Ⅱ、Ⅳ、§33Ⅳ、§33 之 3Ⅰ、

§33 之 4Ⅰ、Ⅵ、Ⅶ(1)、§33

之 5Ⅰ、Ⅲ、§34、§36、§38、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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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XI、§42、§55 之 2、§57 之

1 Ⅰ 、 Ⅱ 、 §59 、 §80Ⅱ 、

§81Ⅰ、Ⅴ、§82Ⅰ、Ⅱ、Ⅷ、

§83Ⅱ、§83 之 1Ⅰ、Ⅲ、Ⅳ、

Ⅴ、Ⅵ、Ⅶ、 §83 之 2Ⅳ、

Ⅶ、Ⅷ、§83 之 3Ⅱ、§83 之

4、§83之 5Ⅰ、§85Ⅱ、Ⅲ 

二、§39Ⅱ、§40Ⅰ、Ⅵ、Ⅶ、XⅢ、

§52Ⅰ、 §55 之 1Ⅰ、Ⅱ、

§81Ⅲ、Ⅳ、§85Ⅰ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之下列事

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一) §39Ⅱ有關得標金、

履約保證、頻率事

項。 

(二) §40Ⅰ有關得標金、

履約保證、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事項。 

(三) §40Ⅵ有關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事項。 

(四) §40Ⅶ有關資通安全

維護計畫事項。 

(五) §40XⅢ有關頻率事

項。 

(六) §52Ⅰ 有 關 頻 率 事

項。 

(七) §55 之 1Ⅰ、Ⅱ有關

資通安全事項。 

(八) §81Ⅲ、Ⅳ有關頻率

事項。 

(九) §85Ⅰ有關頻率、資

通安全事項。 

32 衛星通信業

務管理規則 

一、§6Ⅱ、Ⅲ、§29、§40、§56Ⅱ 

 

 

 

 

二、§17Ⅰ、 §17 之 1Ⅰ、 §41、

§56Ⅰ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33 固定通信業

務管理規則 

一、§39、§42 之 1Ⅰ、§44Ⅰ、Ⅲ、

§50 之 2Ⅰ、Ⅱ、Ⅲ、Ⅳ、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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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 §74 之 1Ⅱ 、 §74 之

2Ⅰ(2)、Ⅲ、Ⅳ、Ⅴ、Ⅵ、

Ⅶ、§74 之 3Ⅳ、Ⅶ、Ⅷ、§74

之 5、§74之 6、§77Ⅱ 

二、§70Ⅳ、§77Ⅰ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有關資通

安全事項原屬「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

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34 無線寬頻接

取業務管理

規則 

一 、 §4Ⅱ 、 §8 、 §10Ⅰ 、 Ⅲ 、

§11Ⅰ 、 Ⅴ(6) 、 §12Ⅰ 、

Ⅲ(2) 、 Ⅳ 、 Ⅴ(3) 、

§13Ⅰ(2) 、 §14Ⅷ、Ⅸ (1)、

(2) 、 § 17 Ⅲ 、 § 18 Ⅰ 、 Ⅱ

(10)、Ⅲ、Ⅳ、Ⅷ、§20Ⅱ、§

22(1)、§23 至§27、§28Ⅱ、

§29Ⅰ(1)、§30、§32Ⅰ(1)、

(3)、§41Ⅳ、§46Ⅳ(2)、 §49

Ⅹ、§80Ⅱ 

二、§31、§34Ⅱ、§35Ⅱ、§36Ⅰ、

Ⅴ、§47、§58、§80Ⅰ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之下列事

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一) §31 有關履約保證

事項。 

(二) §34Ⅱ有關頻率、

履約保證事項。 

(三) §35Ⅱ有關履約保

證事項。 

(四) §36Ⅰ有關頻率事

項。 

(五) §36Ⅴ有關履約保

證事項。 

(六) §47 有關頻率、履

約保證事項。 

(七) §58 有關頻率、網

路編碼事項。 

(八) §80Ⅰ有關頻率事

項。 

35 第二類電信

事業管理規

則 

一、§28Ⅳ、§31 之 1、§31 之 2Ⅳ、

§31之 3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8 

 

 

二、§31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有關資通

安全相關事項原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

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

管轄。 

36 電信普及服

務管理辦法 

§2Ⅰ(10)、(11)、Ⅱ、§3、§4Ⅱ、

Ⅳ、§6Ⅰ、Ⅳ、Ⅴ、§7Ⅱ、§10Ⅰ附

件 2、Ⅳ、§12Ⅱ、§13Ⅱ、§16Ⅰ、

§17Ⅰ、Ⅱ、§19Ⅰ、Ⅶ、Ⅷ、Ⅸ、

§20Ⅰ、Ⅲ、§21、§22Ⅰ、Ⅱ、Ⅳ、

§23Ⅰ 、 §24Ⅱ 、 §25Ⅱ 、 §27Ⅰ 、

§28Ⅰ、Ⅳ、§28之 1、§28之 2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37 特殊電信號

碼使用費收

費標準 

§5Ⅰ、§6Ⅱ、§7Ⅴ、§8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38 平等接取服

務管理辦法 

一、 §6Ⅰ(1) 、 Ⅱ 、 §7Ⅰ 、 §8 、

§11Ⅰ、§14 之 1Ⅳ、§14 之 2、

§22、§24Ⅳ 

 

 

二、 §2(4)、§12Ⅱ、§14 之 1Ⅲ、

§21Ⅱ 

 

一、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39 號碼可攜服

務管理辦法 

一、 §6Ⅱ、§7Ⅰ、§10Ⅱ、§15Ⅰ、

§18Ⅱ 、 §19Ⅳ(2) 、 Ⅵ 、

§20Ⅳ 、 §21Ⅰ 、 §22Ⅰ(2) 、

Ⅱ、Ⅵ、§23Ⅰ、§24Ⅲ、§25、

§31Ⅲ、§34(7)、§43Ⅱ 

二、 §2(2)、(9)、§19Ⅴ(1) 

一、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40 電信號碼管

理辦法 

一、 §2、 §3(8)、 §4、 §5、 §6、

§7Ⅱ、 §8、§9Ⅰ、Ⅲ、Ⅳ、

§10Ⅰ、Ⅱ、§11Ⅰ、§12Ⅰ、

Ⅲ、§13、§14Ⅱ、§16Ⅰ(2)、

§17Ⅰ 、 §18Ⅰ 、 §19Ⅱ(1) 、

一、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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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Ⅳ、§23 

二、 §3(1)、(2) 

 

二、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41 計程車專用

無線電臺設

置使用管理

辦法 

§6Ⅱ、§9Ⅱ、§14Ⅳ、Ⅴ 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事項

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42 廣播電視業

者設置地球

電臺管理辦

法 

一、§2(8) 、(9)、§5序文、§15 

 

 

 

 

二、§26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43 學術試驗無

線電臺管理

辦法 

一、§5I 

 

 

 

 

二、§6I、§14、§20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44 學校實習無

線廣播電臺

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 

一、§22Ⅲ 

 

 

 

 

二、§5Ⅱ、§6I、§21I、Ⅱ、§26I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45 民用航空器

無線電臺管

理辦法 

§6I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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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46 廣播電視節

目中繼電臺

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 

一、§11(1)、§13 (1) 、§17Ⅰ 

 

 

 

 

二、§17Ⅱ、§22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47 第一類電信

事業微波電

臺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 

一、§7Ⅰ序文前段、Ⅱ、§13Ⅰ、Ⅲ 

 

 

 

 

二、§13Ⅱ、§16、§17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

事項原屬「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

「數位發展部」管轄。 

48 專用電信設

置使用及連

接公共通信

系統管理辦

法 

§12 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頻率事項

原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49 電波監理業

務管理辦法 

一、 §2、 §6、 §10、 §11、 §12、

§13、§19 附件 3、§24(1)、

§28(2)、(6)、§51、§52、§53 

 

 

 

 

 

 

 

 

 

 

二、 §25(4)、§26Ⅲ、Ⅳ、§27、§28

序文、(1)、(3)、(4)、(5)、§

29、§30、§45、§46Ⅱ(8)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但下列權責

事項仍由「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管轄： 

(一) §13(2)(3)有關廢止

特許或許可、不予換

發特許執照、電視執

照或廣播執照事項。 

(二) §52 有關電臺識別事

項。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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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無線電頻率

使用費收費

標準 

一、 §2 附件 1、附件 6、§3Ⅱ、

Ⅳ、§5(8)、§5之 1I 

 

 

 

二、 §5(1) 

一、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

展部」管轄。 

二、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列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由「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管轄。 

51 電信事業重

大事故無法

提供電信服

務通報辦法 

§3、§5、§6Ⅰ(1)、(3)、§7、§8 

 

本辦法各該規定有關資通安全

事件之重大事故事項原屬「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52 電子簽章法

施行細則 

§6、§8、§9、§11Ⅰ(9)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111年8月

27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53 外國憑證機

構許可辦法 

§2、§3Ⅱ(4)、Ⅲ、§4、§5、§6、§7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111年8月

27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

轄。 

54 憑證實務作

業基準應載

明事項準則 

§3(1) 本準則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55 網際網路零

售業及網際

網路零售服

務平台業個

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

料處理作業

辦法 

§2、§5Ⅲ、§8Ⅰ(4)、§9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56 遊戲軟體分

級管理辦法 

§10Ⅱ、§14Ⅰ、§15Ⅰ、Ⅲ、§17

Ⅰ、§18、§19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57 製造業及技

術服務業個

人資料檔案

§2Ⅳ附表 1、§6Ⅱ、Ⅳ、§9 

 

本辦法所列資訊服務及軟體相

關產業(582 軟體出版業；620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631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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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管

理辦法 

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

代管及相關服務業等之網路產

業發展及相關部分；639 其他

資訊供應服務業（依行政院主

計總處行業分類代碼小類及行

業名稱）)之主管機關原為經

濟部，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

變更為「數位發展部」，各該

規定有關資訊服務及軟體相關

產業之權責事項，改由「數位

發展部」管轄。 

58 第三方支付

服務業防制

洗錢及打擊

資恐辦法 

§3(3)、§5Ⅳ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經濟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59 網際網路位

址及頂級網

域名稱註冊

管理業務輔

導辦法 

§2、§5、§6、§7、§8、§9、§10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交通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0 促進電信事

業產業創新

及研究發展

輔導獎勵辦

法 

§2、§3、§5、§6Ⅰ、§9、§10、§

11、§12、§13、§14Ⅰ、Ⅱ、Ⅳ、§

16Ⅰ、§17Ⅰ、Ⅱ、§18、§19、§

20、§21、§22、§23、§24、§25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交通

部」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1 資通安全管

理法施行細

則 

§3、§11Ⅰ、§12、§13Ⅰ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列屬「行政

院」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2 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分級

辦法 

一、§3Ⅰ、Ⅲ、Ⅳ、Ⅴ、§11Ⅰ附表

1 至附表 6、Ⅱ、Ⅲ、Ⅳ、§12

Ⅰ 

 

 

 

 

 

二、§3Ⅱ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行政院」之權責事項，

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

由「數位發展部」管轄。

但§3Ⅰ有關行政院核定自

身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事

項，仍由「行政院」管

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行政院」之權責事項，

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仍

由「行政院」管轄。 

63 資通安全事

件通報及應

變辦法 

§4Ⅰ、§5Ⅰ、Ⅲ、Ⅳ、Ⅴ、§6、§7

Ⅱ、§8Ⅰ、§12Ⅱ、Ⅲ、§13Ⅴ、§14

Ⅱ、§17、§18、§19Ⅰ、Ⅱ、§20、§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行政

院」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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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Ⅰ 部」管轄。但§5Ⅰ有關行政院

審核及變更自身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事項，仍由「行政院」管

轄。 

64 特定非公務

機關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

實施情形稽

核辦法 

§3、§4Ⅰ、Ⅱ、§5、§6Ⅰ、Ⅱ、

Ⅲ、§7、§8、§9、§10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行政

院」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5 資通安全情

資分享辦法 

§3Ⅰ、Ⅱ、Ⅲ、§9、§10、§11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行政

院」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6 公務機關所

屬人員資通

安全事項獎

懲辦法 

§3(3)、§4(2)、§7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列屬「行政

院」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8

月 27 日起改由「數位發展

部」管轄。 

67 一、數位發展部 (含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新機關)組織於 111 年 8 月 27 日調整

生效後，前揭法規以外之其他法規命令及職權命令需配合調整權限業務規

定者，於依組織法規之管轄規定修正前，相關權限業務改由各該新機關承

接辦理。 

二、前揭序號 1 至 51 所列法規管轄事項變更，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規

定屬該會掌理事項者，仍由該會管轄。 

註：為茲簡明，條項款目欄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列方式表達：條→§（條

號以阿拉伯數字表達）、項→Ⅰ（羅馬符號）、款→(1)（括弧內置阿拉伯數

字）、目→○（圓圈內置阿拉伯數字），目以下則以「之○（阿拉伯數字）」表

達。 

 


